
 

广州市失业保险待遇申领手续调整通知 

 

新《广东省失业保险条例》从 2014年 7月 1日开始实施后，广州市失业保险待遇

申领政策有所调整，主要有以下变化： 

1、启用新版《广州市失业保险待遇申请表》 

2、失业待遇的核定和申领需由员工本人同步办理； 

3、取消了原农民合同制工人一次性生活补助申领（但 2014年 7月及之前办理社保停保

手续，或存在 12个月以上的农村缴费历史记录的员工，仍可一次性生活补助）； 

4、取消了限制 60天内办理及逾期办理需扣减申领期限的规定； 

5、所有失业人员（包括农村户籍）均需提供已办理失业登记的“就业失业手册”； 

6、符合失业保险金领取条件的非本省户籍的失业人员（包括港、澳、台）可申请一次

性领取失业保险金（需待省政府正式下文确认计发办法后才能实施，目前仅可受理）。 

附： 

 

 

新失业保险待遇领取指引 
【2014 年 7 月 1 日开始实施新广东省失业保险条例规定】 

 

 

一、失业保险待遇申领条件：(农民工和城镇职工同样缴费，同等待遇) 

1、按规定参加失业保险，履行缴费义务满一年或虽不满一年但本人仍有领取失业保险金期限的； 

2、非本人意愿中断就业的； 

3. 已经进行失业登记，并有求职要求的。 

 

二、申领失业保险待遇需携带以下资料(需员工本人办理) 

1、《广州市失业保险待遇申请表》一式二份且须单位盖章（若属于单位已失踪、注销等，或有劳

动争议可提供裁决书或判决书的，无需盖章）；（申请表需加盖参保单位公章） 

2、单位与职工终止或解除劳动关系证明原件，有劳动争议的可只需提供裁决书或判决书或判决书

原件和复印件，单位失踪、注销等的可只需提供相关证明原件和复印件；（离职证明需体现出非自

愿离职，并由签订劳动合同或派遣合同的单位加盖公章） 

3、本人《居民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需正反面复印）； 

4、本人《居民户口本》原件及复印件；（需复印户主页及个人页） 

5、本人在广州市地区开户的农业银行、建设银行、工商银行其中一行的个人结算户存折或者银行

卡及银行开卡申请书原件、复印件。 

6、提供《广东省就业失业登记证》原件及复印件（需已办理失业登记，并复印个人信息页及本

http://www.nyfesco.com/employee/download/%E5%A4%B1%E4%B8%9A%E4%BF%9D%E9%99%A9-%E5%B9%BF%E5%B7%9E%E5%B8%82%E5%A4%B1%E4%B8%9A%E4%BF%9D%E9%99%A9%E5%BE%85%E9%81%87%E6%A0%B8%E5%AE%9A%E7%94%B3%E8%AF%B7%E8%A1%A8(%E7%A9%BA%E7%99%BD%EF%BC%89.doc
http://www.nyfesco.com/employee/download/%E5%A4%B1%E4%B8%9A%E4%BF%9D%E9%99%A9-%E5%B9%BF%E5%B7%9E%E5%B8%82%E5%A4%B1%E4%B8%9A%E4%BF%9D%E9%99%A9%E5%BE%85%E9%81%87%E6%A0%B8%E5%AE%9A%E7%94%B3%E8%AF%B7%E8%A1%A8(%E7%A9%BA%E7%99%BD%EF%BC%89.doc


 

次失业登记页) 

特别说明：失业登记需本人亲自办理。本市户籍失业人员到户籍所在地的区（县级市）劳动就

业服务管理中心或街（镇）劳动保障服务中心办理失业登记；已办理《广州市居住证》的外地户籍

失业人员到居住地的区（县级市）劳动就业服务管理中心或街（镇）劳动保障服务中心办理失业登

记，无《广州市居住证》的外地户籍失业人员则需回到户籍所在地相关机构办理失业登记。 

7、如属下列情况，还需提供： 

（1）如有《广州市职工劳动手册》或《广州市流动人员劳动手册》的一并提供；  

（2）如未录入连续工龄并有《广州市职工连续工龄审核表》的一并提供； 

（3）事业单位的非工勤人员还需提供职工最后一次《标准工资升级审批表》；  

（4）中央、部队、省属驻穗单位需提供加盖广东省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专用章的《广东省直社会

保险参保证明》（个人），如有视同缴费年限的，需一并提供档案里的工龄审核表（《参保人历史信

息审核表》）原件及复印件； 

 

三 、办理地点： 

   本地户籍失业人员：在户籍所在区的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办理申领手续； 

外地户籍失业人员：在任意一区的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办理申领手续。 

温馨提醒：各区社保局每月首两个工作日社保系统停机月结，不对外办理社保业务 

 

四、有关按月失业人员报到（办理领取资格验证）的须知： 

失业人员应当凭《居民身份证》、《广东省就业失业手册》、《失业人员验证单》按月办理领取资

格验证，经验证具备领取资格的，由社保办发放失业保险金。无正当理由连续两个月不按规定办

理领取资格验证手续的，视同已重新就业。失业职工必须由本人持《居民身份证》、《广东省就业

失业手册》、《失业人员验证单》报到办理领取资格验证，不得冒名顶替。 

 

 

                                                 广东南油对外服务有限公司 

                                           2014年 7月 



广州市失业保险待遇申请表

		个人填写部分

		姓名

		

		身份证件号

		



		

		个人社保编号

		

		联系电话

		

		性别

		



		

		户籍地

		           省（级）           市（级）           区（县级）

           镇（街级）                （所属村居         ）



		

		失业登记日期

		    年  月  日

		《就业失业登记证》编号

		



		

		支付银行名称

		

		账户名称

		



		

		支付账号

		



		

		支付方式

		□ 在本市按月享受    □ 转回户籍地    □ 一次性领取



		

		本人承诺：

		是否参加补充医疗保险

		  □ 是  □ 否



		

		1、已按规定办理省内外地失业保险关系转移手续或未曾在省内外地参加失业保险；

2、在本市申领失业待遇的同时在本市或异地未有重新就业、参加社会保险、按月享受养老待遇、重复领取失业待遇等不符合领取失业待遇的情况；

3、按月领取失业金期间，如本人在本市或异地有重新就业、参加社会保险、按月享受养老待遇等不符合继续按月领取失业金的情况，本人应及时告知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并停止领取失业金。

若违反上述承诺，本人愿意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申请人签名：______________   ______年____月_____日



		单位填写部分

		单位名称

		



		

		单位社保编号

		

		停保日期

		    年    月   日



		

		停保当月失业人员是否有缴费社会保险费

		· 是    □ 否



		

		停保原因

代码

【     】

（不得涂改）

		1、劳动合同终止（合同期满、用人单位破产或解散等）

2、解除劳动合同（非自愿）  3、解除劳动合同（自愿）

4、协商解除劳动合同（非自愿）  5、协商解除劳动合同（自愿）

6、解除聘用合同（非自愿）  7、解除聘用合同（自愿）

8、用人单位辞退、除名、开除  9、其它原因减员



		

		我单位承诺以上由本单位填写内容（单位填写部分）均属实，否则，我单位愿意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单位经办人签名：________ （单位公章）





社会保险经办部门盖章              日期：

备注：


1、该表格填写一式两份，在广州市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申请办理失业保险待遇业务时使用；


2、有效身份证件包括居民身份证、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外国人护照等；

3、支付银行账户必须是失业人员本人在本市工、农、建、中行、农商行、邮储银行等开户的个人银行账户；

4、单位填写部分的“停保原因代码”处，填写后不得涂改；

5、若属于单位已失踪、注销，或有劳动争议可提供裁决书或判决书的情况，无需单位盖章（单位填写部分可由个人代填）；

6、2014年7月1日前失业的原农民合同制职工申领一次性失业生活补助金，个人填写部分无需填写“失业登记日期”和“《就业失业登记证》编号”，单位填写部分无需单位盖章（单位填写部分可由个人代填）；

7、个人填写部分的“支付方式”处，本地户籍失业人员只能选择“在本市按月享受”，省内非广州市户籍失业人员只能选择“在本市按月享受”或“转回户籍地”，省外户籍失业人员可以选择“在本市按月享受”、“转回户籍地”或“一次性领取”，2014年7月1日前失业的原农民合同制职工只能选择“一次性领取”；

8、选择“转回户籍地”的可不用填写支付银行账户信息，需同时办理失业保险待遇转移手续（详情查阅《失业保险转移》宣传单张），办结后再向户籍地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提出申请；


9、申请人可选择参加补充医疗保险，其参保缴费标准按上年度本市单位职工月平均工资的0.5%缴纳，所需资金从发放的个人失业保险金中扣缴。

10、申请办理失业保险待遇业务所需提供的其他资料见《失业保险业务》宣传单张，可通过我市各区（县级市）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前台获取，或登录广州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网站（http://www.gzlm.net/sbjjzx/gzsb_new/cn/）获取。

广州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  2014年7月版本

